
书书书

　 　 　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文件
浙组〔２０１８〕１９ 号

★

关于健全落实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制度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

国资委党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，

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不断提高发展党员质量，从源头上

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纯洁性，根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现就健全落实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制度提出如下指

导意见：

一、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工作一般由发展对象所在基层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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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负责。在农村，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要充分发挥领导把

关作用，负责抓好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工作，发展对象所在基

层党组织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凡是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

不合格的，不能发展入党。

二、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，注重本

人的一贯表现。重点审查以下几个方面：（１）是否承认党的

纲领和章程，真学真信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（２）是否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

心地位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在思想上政治

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（３）是否具有坚定的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弘扬忠诚老实、公道正派、实事求是、清正廉洁等价值观；（４）

是否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

坚定，能够旗帜鲜明地捍卫党和国家、人民利益，勇于同一切

错误思潮和倾向进行斗争；（５）是否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报

告个人基本信息、社会关系、主要履历、重大事项等情况；（６）

是否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，服务群

众、奉献社会，尊老爱幼、家庭和睦、邻里团结；（７）发展对象

直系亲属（指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，自幼抚养其长大的养父母和

其抚养的养子女）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政治情况

和遵纪守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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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政治审查不合格：（１）

不真学真信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，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；（２）

不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

中央保持一致的；（３）没有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“四个自信”，

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；（４）是非观念淡薄，在涉及党

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原则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

态度暧昧、消极躲避的；（５）功利思想严重，利益面前只为自己

打算、不为集体和群众着想，见利忘义、损公肥私的；（６）言行不

一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不讲真话，当“两面人”的；（７）参与邪

教、笃信宗教或热衷封建迷信活动的；（８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被

调查处理的；（９）道德品质差，作风不实，不讲社会公德的；（１０）

在年龄、工龄、学历、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，欺骗党组织的；（１１）

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，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参与邪教

组织等行为，本人在政治上、思想上不能与其划清界限的；（１２）

其他不符合党员条件的。

四、党支部确定发展对象人选后，要报上级党委预审备

案。发展对象人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报县级以上党委组

织部门预审把关：（１）刑满释放，或因涉嫌“黄赌毒”受到行政

处罚，或因其他违法行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，或受到劝退、除

名、开除党籍等处分，现已改正错误，经党组织较长时间考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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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；（２）与所在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为近

亲属的；（３）没有获得过任何个人荣誉或表彰奖励的；（４）２８

周岁以下发展对象不是共青团员的；（５）６０ 周岁以上申请入

党的。上述人员未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预审同意，不得

发展入党。

五、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应在发展对象确定后 ３ 个月内进

行。基层党组织要抽调 ２ 名以上正式党员组成发展党员政治

审查工作小组，通过与本人谈话、查阅档案材料、核查违纪违

法信息、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意见、找有关单位和人

员了解情况等方式开展全面考察。对发展对象档案、会议记

录等原始材料有涂改、缺失情况的，要仔细查明原因。

六、对某些重要情况不清楚或属于外来流动人员的，应向

有关单位进行函调或外调。流动人员中的发展对象应征求其

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。在校大学生应征求

其父母所在工作单位或居住地、户籍地党组织的意见。跨县

函调外调的，须通过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发函和开具介绍

信。在函调外调中，对有情况反映或有重要事实不清楚的，基

层党委应指派专人进行实地调查。

七、党组织在听取发展对象政治审查情况后，应认真分析

并及时提出是否影响发展对象入党的结论性意见。结论性意

见应逐人单独成文，由政治审查小组成员、党组织书记签字，

并注明时间、加盖公章。因情况复杂，一时无法作出结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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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暂停发展或作延缓处理。

八、严格发展党员政治审查要求，对审查中发现发展对象

有重要情况隐瞒不报、弄虚作假、入党材料严重抄袭等情形，

或属“带病入党”“近亲繁殖”“人情党员”的，应终止政治审

查工作，取消其发展资格。未作出政治审查结论性意见之前，

所在党支部不得擅自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预备党员接收事宜。

严禁任何人私自索取或提供证明材料，严禁发展对象自行办

理查阅档案、函调外调等政治审查手续，严禁泄露政治审查有

关情况。

九、建立发展对象政治审查追责问责制。对政治审查不

坚持标准、不履行程序、审核把关不严，导致将明显不符合党

员条件的人发展入党的，对相关党组织及其负责人、直接责任

人，应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；存在以权谋

私、利益交换等情形的，要严肃处理，终身追责。

十、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站在为党的事业选好接班人的

政治高度，进一步重视抓好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工作，加强政策

研究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加强督促检查，推动有效落实。基层党

组织和上级党委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，严格标准、要求和程

序，切实把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工作抓实抓到位。

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　 　

　 　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　 　
—５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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